
社會課為民服務工作專案 

服務項目 經濟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福利內容 1.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 1.5倍者：每人每
月扶助 2,197元。 

2.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達最低生活費 1.5倍未超過 2.5倍標

準，每人每月扶助 800元。 

申請資格 

一、設籍本市並實際居住本市或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二

條未辦理戶籍登記、無國籍或未取得居留、定居許可，並實際居住本市之

未滿十八歲在學中兒童及少年，未獲政府同性質其他項目生活扶助或未接

受公費收容安置，且有下列情形者，法定代理人得申請發給生活扶助費。 

（一）父母一方死亡、失蹤或入獄服刑，他方獨自扶養而生活困難無力

撫育。 

（二）父母一方因身心障礙或罹患嚴重傷病、需三個月以上治療或療養，

致不能工作而生活陷於困難。  

（三）父母離婚，由一方獨自扶養而生活困難無力撫育。非婚生子女經

認領，由一方獨自扶養而生活困難無力撫育者，亦同。 

（四）非婚生子女未經生父認領，由其母獨自扶養而生活困難無力撫育。 

（五）監護人均生活困難無力撫育。  

二、所得： 

（一）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最 

      低生活費標準一點五倍者 

     （14,230*1.5=21,345元），每人每月扶助新臺幣 2,197 

     元。 

（二）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達最低生活費標準一點

五倍以上，未超過最低生活費標準二點五倍者（14,230*2.5=35,575

元），每人每月扶助新臺幣 800 元。 

三、動產：全家人口之存款、有價證劵、投資、五年內汽車等動產，合

計平均每人每年未超過新台幣 15萬元。 

四、不動產：全家人口之不動產公告現值未超過新台幣 650萬元。 
 

應備文件 

一、申請調查表。 

二、最近三個月家庭全戶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記事欄 

    不可省略）。 

三、受扶助之兒童及少年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四、應計人口有高中職以上在學學生，請檢附學生證影本（需 

    有當期註冊章）或在學證明。  

五、第三條規定之證明文件。  

六、其他經區公所要求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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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及應備文件，以最新規定為主】 


